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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盟社工疑訪查紀錄造假
涉過失致死、偽造文書　解送北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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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經兒福聯盟委託照顧的一歲男童遭保

母凌虐致死，兒盟董事長林志嘉（左二

）十二日下午出席記者會說明，並向社

會大眾鞠躬致歉。　　　　（中央社）

男童遭虐
死案

　↑兒盟陳姓女社工（中）十二日

遭警方上銬，依涉過失致死和偽造

文書等罪解送北檢。　（中央社）


